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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的回复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19 年 4 月 24 日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190751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所附反馈意见的要求，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顾问”）作为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控股”、“申请人”或“收购人”）本次豁免要约收购义

务申请的财务顾问，已会同申请人、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

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对反馈意见所涉事项进行了逐项落实，并进行

了书面回复，请予审核。 

本反馈回复中简称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中

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1、申请文件显示，1）2016 年 4 月 29 日，海南省国资委下发《关于向海南省农

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资的批复》，批复同意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农垦集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整体注入农垦控

股，农垦控股进而吸收合并农垦集团。2016 年 11 月 14



（4）2016 年 4 月 29 日，海南省国资委下发《关于向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注资的批复》（琼国资产[2016]34 号），批复同意农垦集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整体注入农垦控股，完成后由农垦控股吸收

合并农垦集团。 

（5）2016 年 7 月 15 日，农垦控股和农垦集团签订《吸收合并协议》。 

（6）2016 年 8 月 17 日，农垦控股召开一届董事会第 10 次董事会会议，同

意农垦控股和农垦集团合并事项。 

（7）2016 年 11 月 14 日，海南省国资委下发《海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

（琼国资产[2016]94 号），收悉农垦控股关于《关于提请批准<吸收合并协议>

的请示》，同意实施。 

（8）2018 年 7 月 6 日，农垦集团完成注销登记并取得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琼工商）登记内销字[2018]第 399 号。  

2、农垦控股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时，是否已就其持有上市公司 30%以上股

份及时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1）报告、公告义务履行存在滞后的情况 

2016 年 7 月 15 日，农垦控股和农垦集团签订《吸收合并协议》，该事项导

致农垦控股控制上市公司的权益超过 30%而触发要约收购。根据《收购办法》，

农垦控股符合豁免要约的条件，应当在达成收购协议之日起 3 日内（即 2016 年

7 月 18 日前）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通知上市公司，并

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由于收购人对证券市场法规理解存在偏差，因此未在协议签订 3 日内履行报

告、公告义务，收购人存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提交豁免要约申请滞后的情况。 

（2）农垦控股实际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后履行的相关报告、公告义务情况 

2019 年 4 月 5 日，农垦控股通过上市公司披露了《收购报告书摘要》，农

垦控股已在《收购报告书摘要》中说明“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农垦



控股要约收购海南橡胶的义务”,并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提交豁免要约收购

义务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4 月 12 日，收购人农垦控股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受理。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申

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2019 年 4 月 25 日，上市公司接到农垦控股通知披露了《关于农垦控股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2019 年 6 月 14 日，收购人实际控制人海南省国资委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出具《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购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义务有关情况的说明函》（琼国资产[2019]30 号），对其在本次收购的过程中，

存在报告、公告义务履行滞后的情形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了相应整改措施。 

2019 年 6 月 1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向农垦控股出具《关

于对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相关情况关注的函》，对农垦控

股在本次收购过程中未能及时履行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以及通知上市公司履

行公告义务的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提醒农垦控股切实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依法

履行法定义务，提高规范运作水平，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3、财务顾问及律师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 

（1）农垦控股未在《收购办法》规定的期限内向中国证监会递交豁免要约

收购的申请并披露《收购报告书摘要》，存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提交豁免要约

申请滞后的情况。针对上述情况，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已向农垦

控股出具了关注函；海南省国资委亦出具了说明函并提出了整改措施。 

（2）截至本反馈回复签署日，农垦控股已就本次收购事宜编制并披露了《收

购报告书摘要》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材料，其已就持有

上市公司 30%以上股份事项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经核查，律师认为： 

（1）农垦控股未在《收购办法》规定的期限内向中国证监会递交豁免要约

收购的申请并披露《收购报告书摘要》，存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提交豁免要约

申请滞后的情况。针对上述情况，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已向农垦

控股出具了关注函；海南省国资委亦出具了说明函并提出了整改措施。 

（2）截至本反馈回复签署日，农垦控股已就本次收购事宜编制并披露了《收

购报告书摘要》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材料，其已就持有

上市公司 30%以上股份事项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二）补充披露农垦控股、农垦集团相关股权转让行为和豁免要约收购义

务申请是否符合《证券法》第九十六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六

条等相关规定。 

1、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证券法》第九十六条规定，“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收购人收购或者通过

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收购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三十时，

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

份的要约。但是，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免除发出要约的除外”。 

《收购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收购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 30%的，应当向该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人预计无法在

事实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发出全面要约的，应当在前述 30 日内促使其控制的股东

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减持至 30%或者 30%以下，并自减持之日起 2 个工作

日内予以公告；其后收购人或者其控制的股东拟继续增持的，应当采取要约方式；

拟依据本办法第六章的规定申请豁免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办

理”。 

《收购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以协议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超过 30%，

收购人拟依据本办法第六章的规定申请豁免的，应当在与上市公司股东达成收购

协议之日起 3 日内编制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提交豁免申请，委托财务顾问向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通知被收购公司，并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



告书摘要。收购人自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之日起 3 日内公告其收购报告书、财

务顾问专业意见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收购人未取得豁免的，应当自收到中

国证监会的决定之日起 3 日内予以公告，并按照本办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办理”。 

《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向中国证

监会提出免于发出要约的申请，中国证监会自收到符合规定的申请文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未提出异议的，相关投资者可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中国证监会不同意其申请的，相关投资者

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办理：（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

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 

2、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说明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琼府函[2015]199 号”《关于同意组建海南省农垦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海南省国资委“琼国资产（2016）34 号”《关

于向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资的批复》以及农垦控股与农垦集团签

署的《吸收合并协议》，海南省国资委将农垦集团按照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出资至农垦控股后，由农垦控股吸收合并农垦集团。本次收

购完成后，农垦控股承继取得农垦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 2,715,012,024 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63.44%）。 

根据《证券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及《收购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

农垦控股通过本次收购取得上市公司 63.44%



农垦控股与农垦集团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签署《吸收合并协议》后，未按照

《收购办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于达成收购协议之日起 3 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递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并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存在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及提交豁免要约申请滞后的情况。农垦控股已于 2019 年 4 月 5 日披露了《收

购报告书摘要》并委托财务顾问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材

料，上述申请已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获中国证监会受理。 

2019 年 6 月 14 日，收购人实际控制人海南省国资委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出具《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购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义务有关情况的说明函》（琼国资产[2019]30 号），对其在本次收购的过程中，

存在报告、公告义务履行滞后的情形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了相应整改措施。 

2019 年 6 月 1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向农垦控股出具《关

于对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相关情况关注的函》，对其在本

次收购过程中未能及时履行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以及通知上市公司履行公告

义务的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提醒农垦控股切实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依法履行法

定义务，提高规范运作水平，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3、财务顾问及律师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收购导致农垦控股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 30%，根据《证

券法》第九十六条、《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的相关规定，除非经中国证监

会豁免，农垦控股具有依法向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的义务。 

（2）本次收购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豁免情形，农垦控

股可依法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3）农垦控股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中国证监会递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并公

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存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提交豁免要约申请滞后的

情况。针对上述情况，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已向农垦控股出具了

关注函；海南省国资委亦出具了说明函并提出了整改措施。 



经核查，律师认为： 

（1）本次收购导致农垦控股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 30%，根据《证

券法》第九十六条、《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的相关规定，除非经中国证监

会豁免，农垦控股具有依法向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的义务。 

（2）本次收购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豁免情形，农垦控

股可依法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3）农垦控股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中国证监会递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并公

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存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提交豁免要约申请滞后的

情况。针对上述情况，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已向农垦控股出具了

关注函；海南省国资委亦出具了说明函并提出了整改措施。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说明》之盖章页）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 日 

 

 


